
盈余及盈余分配表
（适用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的单位）

年度

会农社02表
编制单位：单位：元

项目 行次 本年金
额

上年金额

一、经营收入 1

加：投资收益 2

减：经营支出 3

税金及附加 4

管理费用 5

财务费用 6

二、经营收益 7

加：其他收入 8

减：其他支出 9

三、盈余总额 10

减：所得税费用 11

四、本年盈余 12

项目 行次 本年金
额

上年金额

加：年初未分配盈余 13

其他转入 14

减：提取盈余公积 15

五、可分配盈余 16

减：盈余返还 17

剩余盈余分配 18



转为成员出资 19

六、年末未分配盈余 20

 
1.本表反映合作社一定会计期间内盈余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。
2.本表“上年金额”栏各项目数字，应根据上年度盈余及盈余分配表“本年金额”栏内各对

应项目数字填列。
3.本表“本年金额”栏各项目的内容及其填列方法：
（1）“经营收入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进行生产、销售、服务等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

收入总额。本项目应根据“经营收入”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2）“投资收益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。本项目应根据

“投资收益”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。如为投资损失，本项目数字以“-”号填列。
（3）“经营支出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进行生产、销售、服务等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

支出。本项目应根据“经营
支出”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4）“税金及附加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照税法的有关规定应负担的

消费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、房产税、土地使用税、车船使用税、印花税、教育费
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相关税费。本项目应根据“税金及附加”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5）“管理费用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费用。本项目

应根据“管理费用”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6）“财务费用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发生的支出。本项目应根

据“财务费用”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7）“经营收益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当期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收益。本项目应根据

本表中“经营收入”、“投资收益”项目金额之和减去“经营支出”、“税金及附加”、“管理费用”
、“财务费用”项目金额后的余额填列。如为经营亏损，本项目数字以“－”号填列。
（8）“其他收入”项目和“其他支出”项目，分别反映合作社除生产经营活动以外而取得

的收入和发生的支出。这两个项目应分别根据“其他收入”科目和“其他支出”科目的发生额分
析填列。
（9）“盈余总额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当期实现的盈余总额。本项目应根据本表中“经营

收益”、“其他收入”项目金额之和减去“其他支出”项目金额后的余额填列。如为亏损总额，
本项目数字以“－”号填列。
（10）“所得税费用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应从盈余总额中扣除的

所得税费用。本项目应根据“所得税费用”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11）“本年盈余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本年实现的净盈余。本项目应根据本表中“盈余总

额”项目金额减去“所得税费用”项目金额后的余额填列。如为净亏损，本项目数字以“-”号填
列。
（12）“年初未分配盈余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上年末累计未分配的盈余。本项目应根据

上年度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中“年末未分配盈余”项目的金额填列。
（13）“其他转入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按规定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等转入的数额。本项目

应根据实际转入的公积金数额填列。
（14）“提取盈余公积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按规定提取的盈余公积数额。本项目应根据

实际提取的盈余公积数额填列。
（15）“可分配盈余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年末可供成员分配的盈余。本项目应根据本表

中“本年盈余”、“年初未分配盈余”、“其他转入”项目金额之和减去“提取盈余公积”项目金额
后的余额填列。
（16）“盈余返还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按规定返还给成员的盈余。本项目应根据“盈余分

配”科目和“应付盈余返还”科目的相关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17）“剩余盈余分配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按规定分配给成员的剩余可分配盈余。本项

目应根据“盈余分配”科目和“应付剩余盈余”科目的相关发生额分析填列。
（18）“转为成员出资”项目，反映经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表决同意，转为成员出资的可

分配盈余数额。本项目应根据实际转为成员出资的可分配盈余数额分析填列。



（19）“年末未分配盈余”项目，反映合作社本年末累计未分配的盈余。本项目应根据
本表中“可分配盈余”项目金额减去“盈余返还”、“剩余盈余分配”、“转为成员出资”项目金额
后的余额填列。如为未弥补的亏损，本项目数字以“-”号填列。


